
昆明市市属高校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
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积极推动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，推动

外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，扩大规模，提高层次，支持和鼓励

更多外国优秀学生来昆就学，增进外国留学生对昆明的了解和友

谊，市政府决定设立昆明市外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（以下简称奖

学金），用于奖励市属高等院校优秀的外国留学生。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属高等院校，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

批准设立，昆明市市属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院校

（含高职高专院校，以下简称市属高校）。

第三条 奖学金由昆明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，用于奖励南亚、

东南亚及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在市属高校正式注册就读的全日

制优秀留学生。已获得中国政府其他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不在此

奖励范围。

第四条 奖学金遵循“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；效益优先、注

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奖励名额由市教育体育局根据市属高校办学层

次、办学质量、外国留学生人数等因素综合平衡后确定，奖励名

额不超过学校留学生总人数的 60%。



第五条 奖学金分为三档。一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10000 元，

二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8000 元，三等奖学金每生每年 6000 元。一

二、三等奖学金名额分配比例为 2:3:5。

第六条 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

1.拥有外国国籍的公民，身体健康；

2.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；

3.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。

第七条 奖学金的申请、评审及发放

1.申请：每年 11 月 30 日前，符合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向就读

高校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相关申请表，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

2.评审：市属高校应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”的原

则，由学校奖学金评审小组组织初审，初审后将获得奖学金名单

报学校复审。学校对初审名单进行复审后，将复审结果在校内进

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，于次年 1 月 15 日前

将评审结果报昆明市教育体育局；

3.各市属高校对通过学校审核获得奖学金学生的真实性、资

格、等次负责；

4.奖学金由各市属高校发放给获奖的学生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停止发放奖学金：

1.触犯中国法律法规的；

2.违反校纪校规的；

3.由于学习或身体原因，无法继续完成学业的。



对停止发放奖学金的情况，学校应及时上报市教育体育局。

第八条 市属高校是奖学金的直接组织实施者，学校校长是

奖学金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各市属高校要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成

立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制定具体评审细则，报市教育体育局备

案。

第九条 各市属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做好奖学金的申请、

评审、发放和管理工作，严格按本办法规定，确保奖学金全部用

于符合条件的外国留学生。

第十条 市教育体育局负责对各市属高校评审后上报的奖学

金学生人数、比例及奖学金等级进行备案审核。审核通过后提出

奖学金分配计划上报市政府审批。

第十一条 市财政局负责奖学金资金的筹措，根据市政府批

复，于次年 3 月底前将资金拨付到市属各有关高校。

第十二条 各市属高校要加强奖学金的绩效管理工作，市教

育体育局每年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市属高校奖学金使用管理情况

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。对各市属高校奖学金绩效评价结

果，将作为奖学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三条 奖学金实行专账管理、专款专用，自觉接受市审

计局等部门的监督和审计。对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奖学金资

金等行为，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

定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体育局和市财政局按照相关职责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实施时限三年。


